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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视角下“两头婚”发展现状及法律应对
蒙美霖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摘要：“两头婚”指在婚姻双方达成合意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婚姻契约模式，因生育政策和人权理念、经济等因

素综合而成，具备经济基础、政策基础、伦理基础，具有“不娶不嫁”、“双系并重”等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新

型婚姻模式，“两头婚”满足男女双方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缓解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和老龄化难题。但是这种新

型婚姻模式也存在不可忽略的现实风险，本文基于法社会学视角，分析“两头婚”现状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法理

意蕴，传统家庭固有难题、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以及契约精神下权利义务冲突三个方面研究“两头婚”发展困境，

针对性提出法律应对之措，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国，维护稳定的婚姻家庭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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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头婚”源自于江浙一带，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比

较好，多出现于独生子女家庭，双方门当户对，家庭经

济、地位较为相当。相较传统婚姻模式，“两头婚”更

侧重男女双方达成合意，采取“不娶不嫁”、“冠姓权

平等”的独特方式达成婚姻合意。“两头婚”现象就是

家庭文明建设增值，通过“两头婚”来维系紧密的代际

关系，保持家庭产业的继续，改善人口结构，摒弃传统

封建的家庭传男不传女落后文化，将婚姻主体地位对等，

有助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和谐家庭，维系稳定的家庭

内部和外部秩序。

1“两头婚”现象概述

1.1 产生原因和合法问题

“两头婚”的产生原因，可分为国家生育政策和社

会经济两个方面。在国家生育政策方面，“两头婚”是

计划生育下，独生子女家庭的战术性、策略性选择。回

顾我国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过去八十年代我国实行独

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到了 2000年后又出行了“双

独”政策，满足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子女继承香火，传宗

接代的需求，人们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索出了“两头

婚”这一种对传承传统家族主义父权制的变通形式。“全

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发布又使得“两头婚”迅速崛起。

在社会经济方面，我国经济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的不

断对外开放，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现自由、平等观点的

制度让男女平等，人格平等，权利自由等等民主、开放

理念深入人心。传统男婚女嫁、男性入赘等婚姻形式的

局限性和非平衡性不能满足现代婚姻的时代性追求，青

年男女在婚姻中更多的考虑现实权利、利益追求，影响

着婚姻模式的选择。

“两头婚”现象合法有效。“两头婚”是男女双方

通过一系列协商所作出的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配等方

面的婚姻协议。首先“两头婚”现象是人们在合乎法定、

符合公序良俗前提下行使自治权的一种形式，“两头婚”

符合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婚姻关系的成立、

无效婚姻的情形以及婚姻登记手续的相关规定。其次，

“两头婚”在男女双方享有对子女的姓氏、夫妻共同财

产、财产继承的自由约定权，遵循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

“两头婚”的出现，是在符合法定婚姻形式下的个人对

自身权利自由选择的一种新型婚姻形式。

2“两头婚”现象法理意蕴

2.1 婚内双方权利自由、平等

“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

可的任何事的权力。”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在不违背法

律的规定下，男女双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形式。

“两头婚”是私人主体依权选择的婚姻形式，是私人主

体行使自身自由权利的体现。“两头婚”的产生体现了

男女有权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婚姻形式，以追求婚姻利

益，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在冠姓权方面，改变过去

的传统习俗，男方女方自由约定子女姓氏。在财产继承

方面，双方各自继承家庭财产，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

在家庭生活方面，在双方原生家庭轮流居住，共同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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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满足双方家庭的情感诉求，维持稳定的家庭秩序。

2.2 意思自治的社会契约精神

“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要素在应对其

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随

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平等、自由等开放精神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追求契合自身婚姻家

庭利益需要的婚姻形式。意思自治的社会契约精神逐渐

进入婚姻家庭领域，为避免过去传统婚姻家庭财产和子

女抚养等纠纷频繁产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达成婚

内协议，为个人提供有序、稳定、安全的家庭秩序。“两

头婚”打破了以“父系传承”为基础的传统婚姻家庭秩

序，不同于婚姻家庭法中所列举的家庭形态，而是当下

男女双方合意下的一种新型婚姻秩序，即一种新的社会

婚姻契约形态。“两头婚”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是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体在社会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达

成合意的“契约”。契约双方要遵守约定，通过对家庭

居住、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安排维持

婚姻、家庭的发展。

3 法社会学视角下“两头婚”的现状及其矛盾

分析

3.1“两头婚”的热潮下，现实婚姻中的固有难题

“两头婚”的出现，解决了部分家庭传统婚姻家庭

结构的一些困惑，保障了新时代青年权利的行使，满足

青年们的个人利益追求，但是在这股逐渐兴起的热潮背

后，新型婚姻家庭仍需面对传统婚姻家庭所固有的难题。

在吴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原被告

双方的感情基础较好，婚姻登记记后双方按本地“两头

婚”习俗举行婚礼，由于原、被告性格不合，婚后经常

为住哪一边发生争执。最后法官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

决不予离婚。不止如此，在大多选择“两头婚”的离婚

纠纷案中，男女夫妻双方会违反“两头婚”协议，对婚

前协议内容产生分歧，多体现在子女抚养权和子女冠姓

权方面。由此可见，尽管“两头婚”具有解决独生子女

在家庭继替和财产继承困惑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涉及

实质问题时，依旧不能打破传统婚恋观和家庭宗族观的

禁锢。通过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发现，“两头婚”的

相关案件案由分别是民间借贷、离婚纠纷、不当得利、

继承纠纷等等方面，而这些案件法院作出的判决大多是

夫妻双方感情基础尚未破裂，判决不予离婚。在司法实

际中法官只是将“两头婚”作为一种事实考察，在判决

部分极少提到“两头婚”，法官用传统解决婚姻纠纷的

判断标准来作判决依据。例如婚姻自由、家庭和谐，出

于对双方有利的角度等判决标准。在形式大于内容的

“两头婚”婚姻形式中，如何化解婚姻家庭中的实质难

题有待探索。

3.2 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选择与碰撞

一方面，“两头婚”的选择满足男女双方权利义务

平等和选择自由的追求，个人利益在双方协商契约的基

础上得到尽可能的实现。另一方面，“两头婚”这一婚

姻形式下，父系家庭和母系家庭的介入，打破传统男女

双方小家庭的婚姻秩序，深刻影响着夫妻双方对家庭规

划和追求，进而陷入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选择和碰撞

矛盾之中。通过对实际司法案例的研究
[1]
，发现在“两

头婚”的协议之下，夫妻双方会选择生两个小孩，一个

小孩跟女方性，另一个和男方姓，各自为两方家庭传宗

接代，但现实中，女方不愿意再生二胎或者由于生活、

工作、身体等因素不愿再生，这与双方家庭传统的“传

宗接代”的家庭宗族观背道而驰，对此亲代的介入就会

影响子代的选择，久而久之激发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之

间的矛盾。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方家庭对孙代养

育问题上多表现为对男性子嗣的偏好和违背协议争夺

第一个孩子的“面子”文化的影响，双方家庭因为争夺

导致矛盾越来越大，对小家庭的婚姻秩序产生影响，甚

至会濒临解体。

3.3 契约精神下明确的权利义务划分隐含家庭冲

突

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和裁判文书，发现在“两头婚”

的婚姻形态在财产、权利、责任、义务等方面呈对等状

态，具体表现形态为夫妻婚礼办理、居住方式、子女抚

育等等方面，在这种对等的状态下，主体边界明晰，主

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划分明确，为夫妻双方家庭发展埋下

隐患，甚至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AA 制”，“AA 制”

一词运用到婚姻中表达一种不好的意义。一方面，“两

头婚”约定孕育两个孩子，由各自父系家庭和母系家庭

抚育，一旦青年夫妻产生矛盾隔阂，两个孩子又长期分

居，这种相同血缘不同姓氏的两个孩子在家庭的影响下

极易产生家庭分割。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会收到来自姓

氏家庭的财产资源帮助，但现实中两方父母更倾向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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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自家子女，属于一种“父系—子系”的单方向的流动

模式。与传统夫妻“同财同居”的生活方式不同，由于

双方父系家庭介入和婚姻权利义务契约划分的影响，青

年夫妻自身主体边界的越来越模糊，长此以往，夫妻极

有可能会伴随矛盾和冲突逐渐由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变

成冷言冷语的两个陌生人，不利于夫妻小家庭的延续。

4 法社会学视角下“两头婚”困境的法律应对

“两头婚”现象为家庭文明建设增值意义，依法自

治是实现法治不可替代的方式。因此，应从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共同解决“两头婚”现象实际难题，为婚姻家

庭新秩序提供保驾护航。

4.1 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婚姻家庭秩序

“两头婚”现象所体现的就是当代青年婚姻生活中

的一种内部自治，依靠个人自觉维持，需要具备一定的

伦理道德基础作支撑，是婚姻家庭自我德治的表现形式，

法律作为化解纠纷的最后一个环节，通过法治提供最终

保障。因此，无论未来还会产生何种婚姻模式，坚持依

法治国是维持婚姻家庭稳定秩序的最好方式。《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的指导性规则，为稳定婚

姻家庭秩序提供了评判标准，这一规定为社会婚姻家庭

伦理提供指引了正确的家风、家德、家训、家规。因此，

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将该规则作为指导“两头婚”这一

新兴婚姻家庭模式，指引立法机关在立法上将其作为立

法依据来维护婚姻家庭秩序，指引司法机关在司法判决

中将其作为衡量夫妻婚姻延续与否的参考因素，适用

《民法典》、《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维护和谐

的婚姻家庭秩序。此外，社会是由不同的家庭共同组成

的整体，家庭秩序的发展关系着社会秩序的发展，国家

应积极关注婚姻家庭结构的走向，“两头婚”现象的出

现意味着婚姻家庭结构的变革，调整相配套的生育政策

和机制，以适应新秩序的发展。

4.2 坚持以德治国，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

王旭清将当代青年的婚恋观定义为婚恋现实主义，

青年男女将物质条件凌驾于双方感情之上，物质基础决

定结为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一种物质至上的婚恋观。

“两头婚”所体现的不单单是婚恋现实主义，更倾向是

一种婚恋理性主义，指在婚恋现实主义和婚恋理想主义

之间的一种婚恋观。婚恋现实主义侧重于现实物质条件，

婚恋理想主义侧重于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如：人格平等、

相互尊重和理解、感情深厚等等，具有理想性、主观性。

选择“两头婚”的青年是一种婚恋理性主义的代表，他

们是对当下生育政策、传宗接待的现实选择，也是对个

人自身人格权利、理想婚姻模式的追求。理性的婚恋观

本身并不有错，但是婚姻是两个人的事，过度理性反而

将婚姻局限于契约之中。因此，当代青年应当树立理性

的婚恋观，新时代的家庭文明建设必须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德性体现，主要表现为

家风、家教、家规。原生家庭应把握好在小夫妻家庭生

活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树立正确的家庭宗族观，继

承传统尊老爱幼的优秀道德文化，摒弃封建伦理思想，

学习和发扬新时代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为

青年提供正确的引导，维护和谐的家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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